科技实验技术中心IVC维保方案要求
    1．合同签订之日起，乙方将对甲方要求,提供即时上门维护服务，提供工作时间的电话咨询服务。
　　2．合同期内，甲方的关键设备出现故障，导致相关设备不能正常工作，乙方应及时派维修人员上门维修，并在接到甲方有效报修电话的4小时内到达维修地点。如有其他原因不能保证按时到达，应向甲方说明理由，并在不超过24小时到达现场对电脑等设备进行修复。
　　3．软件服务范围：及时解决甲方软件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。对于以上范围以外的软件，乙方应尽量协助解决。
　　4．硬件服务范围：甲方IVC设备由乙方负责硬件的维护，如因硬件导致的电脑等设备不能正常运行，乙方应配合甲方维修（硬件在保修期内，有电脑供应商保修）
　　5．乙方维修人员到达现场后，应尽快检查出故障，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，提出维修建议。
　　6．在维护过程中，乙方维护人员如需将甲方的设备搬离甲方所在地，须征得甲方同意，出具相关文字手续，并在指定时间内送还给甲方。
　　7．维修及维护保养工作结束时，乙方人员应出具有关维护说明（报告），或向甲方有关人员描述故障引发的原因及处理过程，以及今后在使用当中应注意的问题。
　　8．乙方人员在维护过程中应不接触及不泄露甲方的商业信息、商业秘密和甲方安全秘密的一切书面资料、图表或者其它形式的资料和信息，包括口头或视觉透露的资料和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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